关于报送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（试点）工作情况的通知
农村与社会发展处
各市科技局： 
    为配合国家科技部4月初的调研，请抓紧报送本市开展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（试点）工作的情况。有国家级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乡镇、村（试点）的市，要做好实地调研的准备，并同时报送示范乡镇、村所在县开展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（试点）的情况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影响的情况两份材料。 
    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的情况主要包括： 
    1、基本情况 
    2、好的做法与经验（最好有典型事例或模式，成效尽量用数据表现） 
    3、对进一步做好该项工作的建议。 
    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影响的情况主要包括： 
    1、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，产生了哪些影响农业生产（含对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影响）的新情况。如：对农业体制机制、农业支持政策、农业生产和发展方式、农业组织形式、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、农民增收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影响等，包括不利的方面和有利的方面。 
    2、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的影响农业生产的具体问题，有何对策、经验和好的做法，需要中央采取什么措施。 
    3、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的影响农业生产的具体问题，基层对科技工作、对科技主管部门有哪些要求或建议。 
    请务于4月1日前，将以上材料的纸件（1份）和电子版报省科技厅农社处，纸件须加盖公章。 

    联系人： 
    梁恺龙  0531-82629656  liangkl@sdstc.gov.cn 
    段忠岭  0531-82629657     dzlshkjj@jn.gov.cn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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